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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兴业证券”）作为浙江晶盛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盛机电”、“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晶盛机电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47 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1,353,383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66.50 元，共计

募集资金 142,000.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承销保荐费、验资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

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 397.30 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41,602.7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60 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投

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2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12 英寸集成电路大硅片设备测试

实验线项目 
75,000.00 56,370.00 

2 
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

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 
50,000.00 43,21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42,420.00 42,022.70 

合计 167,420.00 141,602.70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项目投资

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投项目“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

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 

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

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公司“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为 8-12 英寸半

导体抛光设备及减薄设备扩产项目，主要应用于下游半导体硅片制造。随着人工智

能(AI)、高性能计算(HPC)、5G、汽车和工业应用等领域的持续发展，将推动半导体

行业持续发展。公司在项目实施建设过程中，通过加强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推进

新质生产力建设，实施精细化生产管理，提升设备装配制造效率，所需建设周期延

长，公司综合考虑市场及项目建设所需定制化设备的购置安装、验收等因素影响，

科学调整项目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和论证，决定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优化延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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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决定，不涉及募项目实

施主体、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调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实

现募投项目建设目标，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募投项目建设进

度的管理和监督，及时关注市场环境变化，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6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行业发展的市场情况以及募投项目建

设的实际情况，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80 台套半导体材

料抛光及减薄设备生产制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定的 2024 年 6 月

30 日延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及募投项目建

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未发生变化，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基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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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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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金晓锋                 胡 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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